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关于公司与张掖市人民政府

签署太阳能光伏产业开发合作协议书的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和张掖市人民政府签署了《甘肃省张掖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开发合作协议书》，

双方在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张掖市及其周边地区太阳能资源，在未来

３－５

年，共同开

发建设

２００ＭＷ

太阳能光伏电站以及年产

１００ＭＷ

太阳能光伏组件的配套生产能力。开发合作协议书主要

内容如下：

１

、张掖市人民政府积极协助公司落实一期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条件，协调省发改委完成项目

的核准，公司确保

１０

月底完成核准并开工建设，力争年内建成。

２

、张掖市人民政府同意公司太阳能光伏组件厂进驻张掖工业园区生态科技产业园，项目用地达到

“五通一平”。 公司根据后续项目和张掖周边市场的规模，力争

２０１２

年年底达到

１００ＭＷ

生产能力。

３

、为了落实双方合作目标，张掖市人民政府承诺积极落实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确保合作项目

的建成投产。

公司将根据合作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在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北楼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５３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６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２９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２７

，

２１０

，

５９７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５０１

，

４０６

，

７８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５

，

８０３

，

８１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５．０６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２．３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６９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姜文正主持。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６

人，董事陆本清、独立董事吕红兵、余卓平因公务未亲

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董事左跃、独立董事陈亦英签署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

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３

、

４

、

５

、

６

关联股东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上海新光电讯厂、上海航天有线电厂回避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的结果为准。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

关 于 前 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情况的报告

》

５２６

，

４８７

，

７１４ ９９．８６２９ ３３２

，

３１０ ０．０６３０ ３９０

，

５７３ ０．０７４１

通过

２

《

关 于 公 司 符 合 向 特 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

５２６

，

１４０

，

９４９ ９９．７９７１ ３３２

，

３１０ ０．０６３０ ７３７

，

３３８ ０．１３９９

通过

３

《

关 于 公 司 向 特 定 对 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

》

事项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事项

２

：

发行方式和发行

时间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事项

３

：

发行对象及认购

方式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事项

４

：

发行数量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事项

５

：

定价基准日及发

行价格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４

，

４１０ ０．９２８１ ７１５

，

５３８ １．８７３７

通过

事项

６

：

限售期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事项

７

：

上市地点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事项

８

：

募集资金数量和

用途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事项

９

：

本次发行前的滚

存利润安排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４３８

，

８１０ １．１４９１ ６３１

，

１３８ １．６５２７

通过

事项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

有效期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５２

，

８１０ ０．９２３９ ７１７

，

１３８ １．８７７９

通过

４

关于

《

２０１１

年度 非公 开

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

订版

）》

的议案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３０

，

８１０ ０．８６６３ ７３９

，

１３８ １．９３５５

通过

５

关于

《

２０１１

年度 非公 开

发 行

Ａ

股 股票 募集 资金

使用可行性报告

》

的议

案

３７

，

１１８

，

５８８ ９７．１９８２ ３３０

，

８１０ ０．８６６３ ７３９

，

１３８ １．９３５５

通过

６

《

关 于 非 公 开 发 行 涉 及

关联交易事项以及公司

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签 署附 条 件 生 效 的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

＞

的议案

》

３７

，

１１１

，

９８８ ９７．１８１０ ３３０

，

８１０ ０．８６６３ ７４５

，

７３８ １．９５２７

通过

７

《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大 会 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５２６

，

１３４

，

０４９ ９９．７９５８ ３３０

，

８１０ ０．０６２７ ７４５

，

７３８ ０．１４１５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陈巍律师见证，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性

意见如下：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442

股票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46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归还前次募集资金借款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节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前期节余募集资金

3685.84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为

6

个月。上述议案经过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

截止到本公告日，上述款项计：

36,858,423.08

元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2011-031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20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信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

份

99,206,0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6%

，以下简称

"

陈村信达

"

）告知函，称陈村信达已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中的

30,000,000

股质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韵支行， 为其贷款

10,000

万

元提供担保。 股份冻结期限从

2011

年

9

月

14

日起。

截止本公告日，陈村信达共计

83,000,000

股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1%

。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1-41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1-027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相关事项尚在筹划审

议过程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

Ｈ

股代码：

００５２５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分

●

会议召开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

本公告不适用于

Ｈ

股股东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谨定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星期四）上午九

时三十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５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以普通决议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终止郭竹学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李文新先生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由持有本公司

３７．１２％

股份的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提出。 有关董事候选人李文

新的简历及独立董事对董事候选人发表的独立意见附后。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营业日结束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的

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大会。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审计师及见证律师等。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或之前，将出席股东大会的确认回执连

同所需登记文件送达本公司注册地址。 回执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送递。

２

、有权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应携带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应携带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应携带身份证、

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

（

１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並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

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其出席及表决。

（

２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

３

）委任超过一名股东代理人的股东，其股东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４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如投票

代理委托书由授权人代表签署，则该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投票代理

委托书和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授权文件（如有）必须在股东大会或其延会（视情况而定）举行前二十四

小时交回本公司注册地址，方为有效。

４

、股东使用之出席确认回执及投票代理委托书详见附件一、附件二；

Ｈ

股股东的股东大会通知及

使用之出席确认回执、投票代理委托书本公司将另行公告、寄发。

五、其他事项

１

、预计股东大会会议需时半天，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费用、食宿费及其他

有关费用自理。

２

、公司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

电话：

８６－７５５－２５５８７９２０

或

２５５８８１４６

传真：

８６－７５５－２５５９１４８０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文新，男，

４８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李先生先后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运输研究所实

习生、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运输及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广州铁路局广州北站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广州铁

路局办公室秘书科秘书，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羊城总公司石围塘车站副站长、广州南站副站长、广州

西站站长、新街车务段段长、广州铁路（集团）货运处副处长、运输处副处长、运输处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怀化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任铁道部运输指挥中心副主任、运输局副局长兼运力资源部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铁道科学研究院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铁道部多种经营发展中心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由于担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李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

独立董事对董事候选人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持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１２％

股份的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提名，提名李文新先生

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董事候选人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核该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我们认为该董事候选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协调和执行

能力，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

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我们同意向股东大会推荐该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卢敏霖

刘学恒

刘飞鸣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出席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下午营业日结束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签名

：

股东帐号

：

股东签署

：（

盖章

）

年 月 日

附注

：

１

、

请用正楷填写此回执

。

回执复印亦属有效

。

２

、

必须以亲递

、

邮递

（

以当地邮戳为准

）

或传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或之前将此回执及相关登记文件

交回本公司

。

３

、 （

１

）

如亲递或邮递

，

请送至

： （

２

）

如传真

，

请传至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 董事会秘书处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

８６－７５５

）

－２５５９１４８０

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１０

附件二

出席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东大会投票代理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表决权：

议案

赞成

（

附注

２

）

反对

（

附注

２

）

弃权

（

附注

２

）

审议及批准以下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终止郭竹学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李文新先生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写此投票代理委托书。 投票代理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２

、您如欲投票赞成某一项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加（

√

）号；如欲投票反对某一项议案，则请在

（反对）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某一项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加上（

√

）号，如授权人没有填

上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就该项议案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投弃权票、放弃投票的，在计算表决

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３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如投票

代理委托书由授权人代表签署，则该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 本投票

代理委托书连同经公证之授权书或授权文件（如有），最迟须于临时股东大会或其延会（视情况而

定） 举行时间前二十四小时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方为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３７

号《关于核准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

４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６８０

万股，网上申购定价发行

２

，

７２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５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５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４

，

９９９

，

３７５．９２

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９２

，

０００

，

６２４．０８

元。 上述募集资金情况业经天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

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５１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狮山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上述

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一、关于募集资金专户

（一）公司已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２０１０００３３７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４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已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２０１０００３３８９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８４７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信息化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三）公司已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０４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２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区域营销中心技术

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甲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

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四） 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狮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

户”），账号为

４４５２６４０１０４００１７６８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０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瓦楞纸

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除非公司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五） 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

户”），账号为

１２５１０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６７５３．０４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瓦楞

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除非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六）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

号为

７５７９００４７２６１０６６９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７０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瓦楞纸箱印刷机

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要

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须通知保荐机构，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和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

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７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

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与其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上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签约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

效。

备查文件：

１

、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５１

号《验资报告》；

３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置换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３７

号］ 《关于核准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４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５．５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２

，

７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９２

，

０００

，

６２４．０８

元，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划入公司账户，天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５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

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

万

元

）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

万元

）

１

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

３７

，

１００ ３７

，

１００

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

，

４００ １

，

４００

３

信息化建设项目

１

，

８４７ １

，

８４７

４

区域营销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２

，

２００ ２

，

２００

合计

４２

，

５４７ ４２

，

５４７

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公司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进行募投项目前

期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置换公司已经投入募投项目建设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

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

已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实际投资额为

６

，

３３３．０９４４３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

（

万元

）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

万元

）

备注

１

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

３７

，

１００．００ ６

，

３３３．０９４４３

土地使用权

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１８０

号】《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审验确认。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为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置换

已预先投入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 此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置换已

预先投入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

四、会计师、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会计师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１８０

号】《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鉴证报告》。 认为东方精工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

情况相符。

（二）独立董事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预先投入数额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修订）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６

，

３３３．０９４４３

万元置换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公司监事会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此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修

订） 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６

，

３３３．０９４４３

万元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保荐机构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东方精工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

，

３３３．０９４４３

万元，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东方精工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中关于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东方精工实施上述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５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２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其中董事胡卫东先生因出差未亲自出席，委托董事邱业

致女士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５

、列席人员：公司监事及高管。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同意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对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中涉及首发上市后的注册资本总额、

股票登记托管事项等相关条款及文字予以修订。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就上述修订

向董事会作出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及《章程修改对照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同意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狮

山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等银行共开

设六个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授权董事长唐灼林签署相应《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审议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指定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

备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１８０

号】《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鉴证报告》。 认为东方精工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

情况相符。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６

，

３３３．０９４４３

万元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保荐机构认为： 东方精工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

，

３３３．０９４４３

万元，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东方精工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

为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鉴证报

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中关于

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东方精工实施上述事项。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指定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章程》

《章程修改对照表》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修改）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二条

……

公司将在适当时候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发行社会

公众股股票并上市

。

第二条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２３７

号文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４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第十五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

，

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

每股面

值为

１

元人民币

。

第十五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

，

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

每股面

值为

１

元人民币

。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集中存管

。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

公司根据需要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

，

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

公司根据需要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

，

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可以聘请律师对以

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将聘请律师对以下

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

第四十五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

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

，

董事

会应当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

在收到提

议后

１０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

面反馈意见

。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议

后的

５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董事会不同意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

将说明理由

。

第四十五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

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

，

董事

会应当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

在收到提

议后

１０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

面反馈意见

。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议

后的

５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董事会不同意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

将说明理由并公告

。

第四十八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

，

须书面通知董事会

，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

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

在股东大会决议前

，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１０％

。

第四十八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

，

须书面通知董事会

，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

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

在股东大会决议前

，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１０％

。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时

，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

。

第五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有权向公司

提出提案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

说明临时提案的内容

。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

，

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

案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条规定

的提案

，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第五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有权向公司

提出提案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后

，

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

提案

。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条

规定的提案

，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第五十三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前以书

面通知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以书面通知方式通知各股东

。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

，

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

第五十三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前以公

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

，

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

第七十八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

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第七十八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

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应当充分

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

第八十一条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下届董事

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东提名

。

首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首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

生

；

下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

东提名

，

下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仍由公司职

工民主选举产生

。

董 事 会 应 当 向 股 东 提 供 候 选 董 事

、

监 事 的 简 历

第八十一条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下届董事

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东提名

。

首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首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

生

；

下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

东提名

，

下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仍由公司职

工民主选举产生

。

董 事 会 应 当 向 股 东 公 告 候 选 董 事

、

监 事 的 简 历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２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３

名。

４

、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陈道忠先生。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同意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狮

山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等银行共开

设六个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授权董事长唐灼林签署相应《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审议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指定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

备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３３０

，

９４４．３

元。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指定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9

月

22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股票代码：

000828

公告编号：

2011－043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1180

号

"

批准。

2011

年

9

月

21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

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

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7.25%

，

5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7.4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

行，本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8"

、简称

"11

东控

01"

，本期债券

5

年

期品种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9"

、简称

"11

东控

02"

；将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式请参见

2011

年

9

月

20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审议《关于制定

<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二、审议《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三、审议《关于修订

<

董监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四、审议《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五、审议《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五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有权向公司

提出提案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

说明临时提案的内容

。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

，

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

案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条规定

的提案

，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第五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有权向公司

提出提案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后

，

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

提案

。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条

规定的提案

，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第五十三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前以书

面通知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以书面通知方式通知各股东

。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

，

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

第五十三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前以公

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

，

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

第七十八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

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第七十八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

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应当充分

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

第八十一条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下届董事

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东提名

。

首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首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

生

；

下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

东提名

，

下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仍由公司职

工民主选举产生

。

董 事 会 应 当 向 股 东 提 供 候 选 董 事

、

监 事 的 简 历

第八十一条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下届董事

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东提名

。

首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

首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

生

；

下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

东提名

，

下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仍由公司职

工民主选举产生

。

董 事 会 应 当 向 股 东 公 告 候 选 董 事

、

监 事 的 简 历


